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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3 年漯河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3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教育系统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推动

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为谱写新时代漯河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贡献教育智慧。

一、综合

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998 所（不含高校，下同），教育人

口 52.59 万人，其中，在校生 48.80 万人，教职工 3.79 万人。

二、学前教育

全市共有幼儿园 516 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 472 所。在园

幼儿 78303 人，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71045 人。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 90.73%。

幼儿园教职工 9513 人，其中，园长 535 人；专任教师 5338

人，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占总数的 93.93%。承担学前教育专任教师

5421 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100%，其中，专科及以上学历占总

数的 86.46%。幼儿园占地面积 164.43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81.12 万平方米，图书 83.88 万册，固定资产中的玩教具资产值

16309.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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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务教育

全市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429 所，在校生 311638 人。共有

班数 7369 个。教职工 21081 人，其中专任教师 19839 人。

小学 327 所，另有不计校数小学教学点 18 个。毕业生 34866

人，招生 32358 人，在校生 203991 人（其中，教学点在校生 598

人）。共有 5169 个班。承担小学教学任务的专任教师 12345 人，

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100%，其中专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数占总

数的 99.17%，生师比 16.52：1。另有小学校外教师 2 人。

初中 102 所，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 42 所。毕业生 34239 人，

招生 35106 人，在校生 107647 人。共有 2200 个班。承担初中教

学任务的专任教师 7856 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100%，其中本

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总数的 90.75%，生师比 13.70：1。另有

初中校外教师 26 人。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 96215 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

总数的 30.87%。其中，小学寄宿生 34815 人，占小学在校生总数

的 17.07%;初中寄宿生 61400 人,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 57.04%。

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校生 17328 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

校生总数的 5.56%,其中，小学 11416 人，初中 5912 人，随迁子

女入公办学校就读比例 99.27%。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11902 人，

占随迁子女总数的 68.69%,其中，小学 7563 人，初中 4339 人。

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生 21513 人，占义务教育阶

段在校生总数的 6.90%,其中，小学 14012 人，初中 750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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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和初中学校占地面积分别为 348.18 万平方米和 362.41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分别为 134.93 万平方米和 163.48 万平

方米；图书分别为 395.50 万册和 428.08 万册；教学仪器设备资

产值分别为 17525.73 万元和 20252.27 万元。

四、高中阶段教育

全市高中阶段教育学校 46 所，招生 34579 人，在校生 97224

人。

普通高中 21 所，其中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5 所。毕业生 16638

人，招生 18294 人，在校生 53461 人。共有 1046 个班。承担普通

高中教学任务的专任教师 3722 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9.03%，

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总数的 10.64%，生师比 14.36：

1。另有高中校外教师 7 人。学校占地面积 179.97 万平方米，校

舍建筑面积 89.62 万平方米，图书 93.05 万册，教学仪器设备资

产值 9965.03 万元。

中等职业学校 25 所，其中技工学校 3 所。毕业生 13816 人，

其中技工学校 2802 人；招生 16285 人，其中技工学校 4555 人；

在校生 43763 人，其中技工学校 11532 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

和在校生数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 47.10%和 45.01%。教职工 2614

人（含技工学校 402 人），其中专任教师 1753 人（不含技工学校，

下同）。学校占地面积 144.48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66.87 万

平方米，图书 113.30 万册，教学科研实习仪器设备资产值

14625.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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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教育

全市特殊教育学校 7 所，共招收各种形式特殊教育学生 302

人，在校生 1847 人，其中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 800 人。教职工

221 人，其中专任教师 174 人。特殊教育学校占地面积 4.79 万平

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2.19 万平方米，图书 2.33 万册。

六、民办教育

全市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320 所，在校生总数 76770 人。

其中，民办幼儿园 282 所，在园幼儿 42897 人；民办小学 17 所，

在校生 5243 人；民办初中 6 所，在校生 4276 人；民办普通高中

8 所，在校生 11728 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7 所，在校生 12626

人。


